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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境民商事纠纷日益频发的今天，域外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随

着对外贸易的扩展与海外资产配置的普遍化，越来越多的案件涉及当事人在境外取

得的证据材料，规范提交域外证据已成胜诉关键。然而，域外证据的提交与审查不

仅面临制度差异的挑战，还受到国际私法规则、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以及中国国内

相关法律制度的共同规制。在此背景下，中国法院对域外证据的审查标准逐步形成

了相对稳定的实践路径，其涵盖了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的判断原则，并体现出

程序保障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对这一标准的梳理与分析，不仅有助于提升涉外

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的举证效率，也对推动我国司法国际化水平、实现程序公正具有

重要意义。

1.域外证据的认定与分类

域外证据是指形成或者存在于我国境外或者管辖法院所在法域之外的证据，既包括

形成或者存在于我国领域之外的证据，也包括形成或者存在于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证

据。由于此类证据形成或者存在于管辖法院所在法域之外，法院对其证据能力的判

断存在着天然的障碍，因此，各国立法以及相关国际公约都对域外证据规定了特定

的形式要求。从司法审查的角度出发，域外证据从广义的范畴可以以下分为两大

类：

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和授权委托事项类材料

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其授权委托情况的核查，是

进入实体审理程序前必须完成的关键程序。这一环节不仅决定是否具备立案的法定

要件，也直接影响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无论外国当事人在诉讼中担任原告还是被

告，都必须提交能够证明其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有效材料，符合我国民事诉讼相关

规范。

当境外当事人作为被告时，法院应依据具体情形作分类处理：其一，若起诉方提交

了证明被告存在的文件，但未能列明准确送达地址，或虽提供但无法成功送达（公

告送达除外），则应要求原告进一步提供可供送达的确切住址；如补充材料仍不足



以确认送达地点，法院可依法适用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材料。其二，在原告未提交被

告存在证明的情况下，若起诉状中所列的被告信息（如姓名、公司名称、地址、法

定代表人等）足以使法院依照法定方式完成送达（不含公告送达），而被告在收到

文书后既未答辩也未出庭，法院可依法缺席判决。其三，若原告既未提交被告存在

证明，且诉状所载信息不足以实现有效送达，法院应责令原告补充证明材料；若其

拒绝提供，或补充后仍无法确认被告真实存在，法院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理由为当事人不明确。

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在涉外民商事诉讼中，用以证明案件实体情况的证据通常处于核心地位，尤其是那

些来源于境外的信息材料，其内容往往对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具有直接影响。这类证

据不仅是证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常常成为裁判结论的关键支撑。

然而，现行法律体系中尚未对何为“域外证据”作出明文界定。为识别某份证据是否
属于涉外性质，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判断。首先，需观察证据所涉及的主体是否为

境外自然人或法人。其次，可审查其是否使用了非中文语言、国外通用币种、异于

国内的数字格式、度量单位或标准。再者，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发生地是否位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之外，也是认定的重要依据。此外，还应综合分析该证据的形成方

式是否符合境外特有的文书制作习惯，或是否包含其他能够合理推断其产生于境外

的因素。

2.域外证据的形式审查

相较于境内材料，来自境外的证据在真实性审查上面临更大的挑战。为确保法院能

够准确判断其真伪，我国法律确立了较为严格的审查机制，要求涉外案件中的当事

人对所提交的域外证据完成必要的公证和认证手续，以提高其可信度，保障审判质

量。这一要求最初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发布的《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确
立，并在该文件中确立了对涉外证据实行全面公证认证的通行标准。然而，严格的

程序要求无形中增加了当事人的举证成本，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涉外诉讼的审理

进程与效率。

为了回应实务界和学界对“一律公证认证”标准的质疑，并适应涉外审判实践的发
展，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对原证据规则进行了修订。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



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证据规定》）第16条中，法院明确提出对域外证据应区
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不再延续原有的统一强制性要求。随后，最高院在2021年发
布的《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中，进一步对该条规定进

行两方面的补充说明，一是强调法院可依据案件具体情形对认证要求作出裁量，二

是指出可接受具备其他形式真实性保障的材料。与此同时，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75条也呼应了这一变化，具体归纳如下；

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和授权委托事项类材料

这类证据包括能够确认当事人是否具备诉讼资格的身份文件、主体登记信息，以及

境外当事人授权诉讼代理人的相关委托文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五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外国人参加诉讼，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护照等用以证明自己

身份的证件。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参加诉讼，提供的主体资格证明应经所在国公证机

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

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外国自然人若亲自出庭，可直接向人

民法院出示护照、签证、入出境记录等有效身份证明，用以证实身份，通常无需额

外进行公证与认证。至于外国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交的主体资格材料，如注册登记记

录、授权代表的决议文件等，原则上应完成公证认证，或按照中外之间缔结的国际

条约履行相应证明手续。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

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

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履行公证加认证

的双认证程序，或者履行我国加入的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对于境外当事人通过我

国境外途径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一般要求经当地公证机构出具公证文书，并完成外

交或驻外使领馆的认证程序，确保其法律效力可为我国法院采信。授权委托书应提

交原件，并确保授权事项明确、具体。考虑到境外公证与认证程序通常手续繁琐、

耗时较长，为提升诉讼效率、避免因授权瑕疵造成程序中断，建议境外当事人在办

理授权时采取“全流程覆盖”的方式，就委托权限一次性涵盖可能涉及的全部诉讼阶
段，包括初审、上诉、再审、执行及检察监督等程序环节。在授权的具体内容方

面，除基本诉讼代理权限外，还应详细列明包括提起反诉、代为上诉、变更诉讼请

求、参与调解、承认或放弃诉讼请求、签署和解协议、代为领取退还诉讼费用等特

别授权事项。上述内容如未在文书中清楚载明，代理人将无法独立作出相关决定，

法院也难以确认其代理权限的有效性。因此，授权书应在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力求

条款完整、内容明确，以确保境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够在我国司法程序中顺利实



现。

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这类证据依据其形成主体及性质可再细分为公文类和私文类文书。公文书证通常指

由外国国家机关或具备行政职能的机构基于法定职责所制作的书面文件，如婚姻登

记证明、国籍文件、营业登记证照、外国法院裁判文书等。参考2022年1月24日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对其做出的列

举，即“公文书证包括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外国行政机关出具的文件，外国
公共机构出具的商事登记、出生及死亡证明、婚姻状况证明等文件，但不包括外国

鉴定机构等私人机构出具的文件”。此类材料如无争议，或能通过政府官网等官方途
径在线查验真伪的，法院可酌情免除公证认证要求。尤其是对那些已具有高度公信

力的文书，如经官方颁发的裁判文书、身份登记文件，若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法院

可直接采信，无需进一步形式审查。但公文书证的公证也有例外情形，2022年1月24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明确，

如果域外公文书证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核查公文书证的真实性或者双方当事人对公

文书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的，可免于相关公证或证明程序。

相比之下，私文书证的审查更具弹性，通常包括商业合同、电子邮件往来、票据、

账目、报表等非公权力主体制作的材料。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为该类证据办理

公证认证。但若该类证据对案件事实具有关键性意义，或其真实性受到对方当事人

质疑，法院可根据审理需要，要求提供相应的形式审查材料，以确保其作为裁判依

据的稳妥性。

上海办公室
+86 021-64179501
linkking@linkking.cn
上海徐汇区宜山路425号光
启城大厦1609室

洛杉矶办事处
+86 021-64179501
la@linkking.cn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丹维尔
市安瑟里姆路4号

东京办事处
+86 021-64179501
tyo@linkking.cn
日本〒102-0093东京都千代田区平河町一丁目6
番11号エクシール平河町302号


	中国法院域外证据审查标准
	作者：袁杜娟


